
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114學年度第2學期代理教保員第1-3次甄選簡章 

壹. 甄選名額：幼兒園代理教保員正取1名，擇優備取2名，聘期自到職日起至115.07.31，(本職

缺為懸缺教保員職缺，如因代理原因消失，則聘約自動解除。)  

貳. 請報考人員依每1次招考報名日期之時間前將相關資格證件（請見伍.應繳表件）以線上 email

方式報名(email：yst1013@tp.edu.tw)參加初審，並先以電話確認是否收訖。 

參. 報名初審通過人員，本園將以電話通知至本園參加複試，屆時請準時至本園報到(逾時者取消

應試)。另請務必戴口罩入園，並遵守本園防疫措施規定。 

第1次招考 

報名日期 甄試日期 榜示 成績複查 

115年1月29日

（星期四） 

上午8時30分至

11時30分前 

115年1月29日（四）下午13時30分開始甄

試作業，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定甄試時間，

初審通過後，實際甄試時間將會以電話通

知，屆時請依照甄試時間準時至本園報到

(逾時者取消應試)，請務必戴口罩入園，

並遵守本園防疫措施規定。 

115年1月29日下午6時前公告於

本園網站 

【https://www.zsdn.tp.edu.tw/】 

115年1月30日 

成績複查 

上午8：30-9：

30 

 第2次招考 

報名日期 甄試日期 榜示 成績複查 

115年2月2日

（星期一） 

上午8時30分至

11時30分前 

115年2月2日（一）下午13時30分開始甄試

作業，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定甄試時間，初

審通過後，實際甄試時間將會以電話通

知，屆時請依照甄試時間準時至本園報到

(逾時者取消應試)，請務必戴口罩入園，

並遵守本園防疫措施規定。 

115年2月2日下午6時前公告於

本園網站 

【https://www.zsdn.tp.edu.tw/】 

115年2月3日 

成績複查 

上午8：30-9：

30 

第3次招考 

報名日期 甄試日期 榜示 成績複查 

115年2月5日

（星期四） 

上午8時30分至

11時30分前 

115年2月5日(四) 下午13時30分開始甄試

作業，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定甄試時間，初

審通過後，實際甄試時間將會以電話通

知，屆時請依照甄試時間準時至本園報到

(逾時者取消應試)，請務必戴口罩入園，

並遵守本園防疫措施規定。 

114年2月5日下午6時前公告於

本園網站 

【https://www.zsdn.tp.edu.tw/】 

115年2月6日 

成績複查 

上午8：30-9：

30 

肆. 報名資格： 

一、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(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，須在臺灣地區設籍10年

以上)，無幼照法第23條各款情事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(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8條及第10

條)始得報考： 

(一)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相關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。 

(二)國內專科以上學校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專科以上學校非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相關系、

所、學位學程、科畢業，並修畢幼兒教育、幼兒保育輔系或學分學程。 

(三)依師資培育法相關規定具幼稚園教師資格者。 

(四)已修畢兒童福利專業人員訓練實施方案具保育人員資格、或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

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規定修畢教保核心課程並領有結業證書者，取得教保員資格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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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經歷：曾於公立幼兒園或政府立案之私立幼兒園擔任教保相關工作，經歷合計1年以上

者尤佳。（以報名截止日為計算基準） 

伍. 應繳表件【請依序合併成單一電子 PDF檔案】： 

 一、報名表（附件一）。 

 二、簡要自傳（附件二）。 

 三、資格證件：  

（一）國民身分證。 

（二）學經歷證件（畢業證書、在職或服務證明書等文件）。 

（三）教學成長檔案（專長或特殊表現證明等） 

陸. 甄選方式： 

一、初審：以線上方式審核報名資格。 

二、複試： 

(一)甄試日期當日上午9時30分開始甄試作業，依報名先後順序排定甄試時間，初審通過後，

實際甄試時間將會以電話通知，屆時請依照甄試時間準時至本園報到(逾時者取消應試)，

請務必戴口罩入園，並遵守本園防疫措施規定。 

(二)口試(100%)： 

1.時間10分鐘。 

2.內容含表達能力、儀容舉止、教保理念與知能、班級經營、親師溝通、行政管理等。 

 柒.  錄取標準及公告：  

一、成績高低為錄取依據，凡未達錄取標準80分以上者，不予錄取。 

二、凡未能達錄取標準者，本園得不足額錄取。 

三、正取人員將於本園網站公告，經甄選錄取正取人員須於隔天下午4時前，將學經歷、郵局

存摺帳戶影本、1吋彩色照及電子檔、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之相關證件正本親送至本園辦

理報到，完成應聘手續，逾期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者依序遞補。 

捌. 附則： 

一、繳驗之證明文件如有不實者，除取消甄選資格外，如涉及刑責由應徵者自行負責。 

二、複試時間請準時報到，逾時不到者視同棄權。 

三、錄取者，學校得指派兼任職務，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辭。 

四、代理期間如逢代理原因消失，代理教保員應無條件離職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補助。 

五、甄選成績若未達錄取標準時，得採不足額錄取。 

六、代理教保員非經本園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、兼職。代理教保員之獎懲依照公立幼兒園契約

進用人員之進用考核及待遇辦法規定辦理。 

七、至本園參加複試請務必戴口罩入園，並遵守本園防疫措施規定。 

八、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依相關規定辦理，或由本園隨時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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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114學年度第2學期代理教保員甄試報名表 

一、個人基本資料        報考類科：        報考編號：        (附件一) 

姓名  出生年月日   年 月 日  

黏貼照片 

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

服務學校    

職稱  

通訊地址  聯絡

電話 

Ｏ： 

E－Mail   Ｈ：       其他： 

學歷 

１.          專科學校       科       組 

２.           大學       學院       系 

３.           大學       學院        研究所 

經歷 

序號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序號 服務單位 職稱 起迄年月 

１    ４    

２    ５    

３    ６    

專長或 

特殊表現 

１ ２ ３ 

４ ５ ６ 

近五年來

研習 

學分班  

研習  

專長類別 □ 行政服務－     □專長－    □其他           （請以序號列出，可複選） 

一、基本資料審核 

基

本

資

料

審

核 

國民身分證 有()無() 經歷服務證明文件（無者免） 有()無() 審查人

員核章 自傳或履歷表 有()無() 教學成長檔案 有()無() 

     其他（                    ） 有()無()  

最高學歷畢（結）業證書 有()無()   

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 有()無()   

二、審查結果 

審查 

結果 

□ 符合複審資格 

□ 初審未錄取 

審查 

單位 

核章 

人

事

主

管 

 

教

務

組

長 

 

甄

選

會

主

席 

 

三、複審審核結果 
口試考
場記錄 

 □到考  □缺考 
口試 
成績 

 

甄試 
結果 

總成績      
 □未通過甄選  □通過甄選送請教評會審查 

  

遴選會
審查 

審查通過，名列  名，送請園長核定。 
甄選會
主席 

 

    

核定 □正取第  名，□備取第  名，□未錄取。 園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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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114學年度第2學期代理教保員甄試簡要自傳 

【本表格僅供參考可自行設計】(附件二)  

姓

名 
 

性

別 
 

出生 

年月日 
 年 月 日 

現職服

務機關 
 

一、家庭概況： 

 

 

 

二、經歷或特殊表現： 

 

 

 

 

三、教學理念：  

 

 

 

 

 

四、專業進修成長（例如成人才藝班、讀書會、大專院校旁聽課程、研究著作、編輯教材、專案研

究、教學成果等）： 

 

 

 

 

五、選擇本園的原因？對本園的期待及發展計畫（個人或學校）： 

 

 

 

 

六、其他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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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附件三)  

切  結  書  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 報考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114學年

度第2學期代理教保員甄選，如有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時，無條件自

到職日起自動解職，本人無異議，並自負法律責任暨放棄先訴抗

辯權及要求任何補償。 

一、無幼照法第 23 條各款情事。 

二、所提有關證件資料有不實情事。 

三、持國外學歷報考聘用，如經教育部查證不予認定時。 

 

 

 

此  致 

臺北市立士林幼兒園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蓋章）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通訊處：  

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